	國立金門高級中學教師校外兼職申請表
	

	一、擬兼職機關(構)名稱 
	 	
	性質 
	□政府機關(構)、公校及已立案之私校 
□行政法人 □非以營利為目的事業或團體
□其他: 
	

	二、擬兼職機關(構)設立之法令依據(請提供相關章程) 
	  	
	

	三、擬兼職機關所在縣市 
	 		
	

	四、兼職工作項目 
	 

	兼職  職稱 
	 

	

	五、兼職期間 
	自民國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六、兼職時間 
	□上班時間內： 	（ ）假 ，每週合計 小時。 
□非上班時間內： 
	

	七、報酬（金錢給與或非金錢之其他利益皆應詳實填明） 
	  	，每週合計 小時。 

	

	八、其他兼職（課）情形 
	 

	

	申請人
	服務 單位
	

	教務處 
(簽註意見) 
	 

	
校長批示 

	 



	

	
	職稱
	
	學務處 
(簽註意見) 
	 

	
	
	

	
	姓名
	
	人事室 
(簽註意見) 
	 

	
	
	

	填表 日期
	[bookmark: _GoBack]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說明： 
1、 教師擬於服務學校以外之機關（構）兼職，依「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之規定辦理。 
2、 教師擬在外兼職者，應事先申請，並經本校核准後始得兼職；兼職如須經兼職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提名選任之前置作業程序，於應邀提名選任該等職務時，亦應事先提出申請，並經學校書面核准。如未獲選任該等職務，教師應通知學校。
教師兼職不得影響本職工作，且須符合校內基本授課時數及工作要求，期滿續兼或兼職職務異動時，應重行申請。 
3、 教師兼任職務以執行經常性業務為主者，其兼職時數每週合計不得超過 8小時。 
4、 教師兼職費之支給，依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辦理（基於法令規定或經權責機關核准有數個兼職者，每月最多得領受2個兼職費，且總額以17,000元為限。） 
5、 教師兼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學校應不予核准或於兼職期間廢止其核准： 
	（一）與本職工作性質不相容。 	 （二）教師評鑑未符合學校標準。 
（三）對本職工作有不良影響之虞。     （四）有損學校或教師形象之虞。 
	（五）有洩漏公務機密之虞。 	（六）有營私舞弊之虞。 
（七）有職務上不當利益輸送之虞。     （八）有支用公款或不當利用學校公物之虞。 
（九）有違反教育中立之虞。 
6、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至出版組織兼任顧問及編輯職務者，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不得有商業行為。(二)不得與職務、職權相牴觸。(三)不得同時參與教科圖書審定及學校教科圖書選用作業。 
7、 上班時間內在校外兼職應依規定請事假、休假前往。 
8、 本申請書批示後，由人事單位存查。                                                      
                                             (申請人閱畢上列事項切結遵守) ______  ________________
	


                                                                            
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節錄) 
中華民國112年2月2日臺教人(二)字第1124200024A號令 
四、教師得於國內兼職之範圍如下： 
(一)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 
(二)行政法人。 
(三)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 
1、 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之事業。 
2、 依法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成立之法人、事業或團體。 
3、 國際性學術或專業組織。 
(四)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 
1、 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者。 
2、 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公法人、公營事業或其出資、信託或捐助之法人所投資之營利事業，或所投資之營利事業再投資之營利事業。政府機關（構）或學校持有其股份者。政府機關（構）或學校持有其股份者。 
3、 承接政府機關（構）研究計畫者。 
4、 公營事業機構之任務編組或臨時性組織。 
5、 經學校認定具一定學術地位之學術期刊出版組織。 
6、 依本部訂定之課程綱要編輯教科用書、教師用書或教師手冊之出版組織。  
6、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至第四點第一項第四款第六目所定之出版組織兼任顧問及編輯職務者，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不得有商業行為。 
(二)不得與職務、職權相牴觸。 
(三)不得同時參與教科圖書審定及學校教科圖書選用作業。  
7、 教師兼任職務不得影響本職工作，且應符合校內基本授課時數及工作要求；以執行經常性業務為主者，其兼職時數每週合計不得超過八小時。\
8、 教師兼職費之支給，依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辦理（基於法令規定或經權責機關核准有數個兼職者，每月最多得領受2個兼職費，且總額以17,000元為限。） 
10、 教師兼職除相關法令規定隨職務異動或當然兼職者外，應事先提出申請，並經學校書面核准。於期滿續兼或兼職職務異動時，應重行申請。 
前項兼職如須經兼職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提名選任之前置作業程序，教師於應邀提名選任該等職務時，亦應依前項規定辦理；如至非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時，教師得比照前開規定辦理；未獲選任該等職務，教師應通知學校。 
十一、教師兼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學校應不予核准或於兼職期間廢止其核准： 
(一)與本職工作性質不相容。 
(二)教師評鑑未符合學校標準。 
(三)對本職工作有不良影響之虞。 
(四)有損學校或教師形象之虞。 
(五)有洩漏公務機密之虞。 
(六)有營私舞弊之虞。 
(七)有職務上不當利益輸送之虞。 
(八)有支用公款或不當利用學校公物之虞。 
(九)有違反教育中立之虞。 
各級學校應就教師之兼職每年定期進行評估檢討，作為是否同意教師繼續兼職之依據。 
十六、學校應就教師申請兼職建立校內審核管理機制進行實質審核；違反本原則規定之案
件，應提送教師評審委員會或其他會議進行審議。
前項違反規定期間所支領之兼職費，應納入校務基金運用或公務預算繳庫，並由學校
列入聘約規範予以追繳。 
